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举行2014年女子排球比赛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、各有关部门：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，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工作意见，推动我校学生排球运动的发展，提高学生参加“阳光体育”活动的积极性，经研究，定于5月26日-6月6日举行女子排球比赛。为顺利开展此次活动，现将有关规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附件1：女子排球竞赛规程
附件2：女子排球比赛报名表
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素质教育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
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
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四年五月十五日
附件1：
盐城工院2014年女子排球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素质教育中心、团委、学工处。 

二、比赛时间：2014年5月26日-6月6日
三、比赛地点：学校西排球场。
四、组织形式：

1、以院（系）为单位，组织一支女子代表队。

2、每参赛队可报领队1名，教练员1名, 运动员6-12名。

3、未报名的队员不能参赛。

4、每院（系）报裁判员2名。
五、分组方法：各院（系）领队抽签决定院（系）代号（1、2、3、4、5、6），据此安排比赛场次。

六、竞赛方法：
（一）采用单循环比赛的方法

（二）竞赛规则与相关规定

1、执行国际排联最新审定的《排球竞赛规则》

2、暂停和换人：

⑴暂停：各种暂停均为30秒。每局比赛每支球队最多有2次暂停机会，不安排技术暂停。

⑵换人：每局每队6人次，而且只能对等换人，例如：本局队员A上场换队员B下，比赛中如果B再上则只能换A下，而且本局B不能再换任何人。

3、比赛弃权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球队属于比赛弃权：
（1）并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，且未获得组委会批准，在比赛日迟到15分钟以上的球队；

（2）有未报名、未通过资格审查的队员上场比赛的球队。
4、对弃权的处理：

  （1）一方球队比赛弃权，另一方球队以总比分3：0，小局分25：0获胜；

  （2）双方球队比赛弃权，双方球队本场比赛均无成绩，记零分。（三）名次排列方法

      1、按循环制决出名次，每场比赛其结果为3:0、3:1时，胜队积3分，负队积0分；比赛结果为3:2时，胜队积2分，负队积1分。
2、如果两个队或者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计算两队C值：A（胜局总数）/B（负局总数）=C值，C值高者名次列前。

3、如C值相等则计算两队Z值：X（总得分数）/Y（总失分数）=Z值，Z值高者名列前；

七、报名时间：

2014年5月22日前报素质教育中心，报名表可在素质教育中心—体育部网下载。2014年5月22日16时各院（系）教练到公共教学组团2302办公室抽签。同时将电子报名表发至：ycfxwrm@126.com。联系人：王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8323922  13851056689。
八、录取名次及奖励：比赛前三名将给予奖励。
九、本次比赛最终解释权在学校素质教育中心。
附件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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